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辦理97年「犯罪預防日」
犯罪預防宣導嘉年華會海報設計比賽實施要點
一、主旨：藉由海報設計比賽，鼓勵大同區、中山區、士林區及北投區等各國小

          、國中學校學生踴躍參與投稿，以深化犯罪預防觀念，特舉辦本活動。
二、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
三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、臺北

              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
四、活動時間：即日起至97年07月16日（星期三）止收件
五、參加資格：大同區、士林區、北投區及中山區等國中、國小各級學校。

六、參選交件資料：
1. 設計圖版：版面大小60cm×90cm以內，設計以宣傳「防詐騙165專線」、「自行車防竊」、「交通安全機車事故防制」為主題並設計相關主題。

2. 設計理念與構想書：請以A4橫式編寫，內容應包括設計主題簡介、設計理
                     念與圖版中無法呈現表達的相關內容表達。
七、評選項目：
1.題材與內涵：創新性與啟發性35%

2.視覺美感：視覺與設計美感30%

3.創作技巧：整體精緻度20%
4.文案創意：主題標語15%
八、評選方式與相關事項：
  1、評選方式：本次活動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聘請專業老師進行評審。
並於07月23日前進行評審會議選出優秀作品。（得獎名單並公
布四個分局網站）
  2、 入選獎勵：
（一）國中組
      第一名，頒發圖書禮卷伍仟元、獎狀乙張。

      第二名，頒發圖書禮券參仟元、獎狀乙張。

      第三名，頒發圖書禮卷壹仟元、獎狀乙張。
      佳作十名，頒發獎狀乙張。
（二）國小組

      第一名，頒發圖書禮卷伍仟元、獎狀乙張。

      第二名，頒發圖書禮券參仟元、獎狀乙張。

      第三名，頒發圖書禮卷壹仟元、獎狀乙張。
      佳作十名，頒發獎狀乙張。
  3、 獲選作品將於97年8月9日犯罪預防嘉年華會公開表揚及展覽。
  4、 本次參選作品其著作權歸屬主辦單位，未入圍之作品，不再另行發還。
九、交件時間、辦法：
1.收件截止時間：請於97年07月16日前郵寄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（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89號，組員沈長明收），逾時不予收件。

2.海報背後應以5cm×5cm不透明之白色厚紙內註明設計者姓名、聯絡地址與電話，並以45度對角線對折後以膠帶密封張貼於右下角處。

3.所有圖件需符合上述規定，不符者視同無效圖件。
十、本次活動經費由市警局「犯罪預防日」下專款支應。

十一、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，得由本分局隨時修正公布之。






